
关于签订《烟台市物流业自律公约》的通知

烟台市物流协会各会员单位：

2009年 3月烟台市发改委与烟台市物流协会联合发布了《烟

台市物流业自律公约》，时至今日，十年已逝，现代物流业已发

展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引导性产业，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为与时俱进，

促进我市物流行业健康发展，协会拟邀请各有关会员单位重新签

订《烟台市物流业自律公约》，并按照自律公约规定，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诚实守信，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为促进我市现代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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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烟台市物流业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我市物流环境，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烟台市物

流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通过建立自律和引导机制，规范和约束企

业行为，树立良好的行业风气，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提高道

德水准和整体服务水平。

第三条 凡是从事物流业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遵守本公约，烟台市物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员单位要

率先执行本公约；如有违反，在规定的框架内解决。

第二章 行业准则

第四条 一切物流经营活动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力求企

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不能只求企业效益而损害社会效

益。

第五条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接受政府有关部

门监督管理，守法经营，照章纳税。

第六条 坚持诚信为本，重合同，守信誉，恪守职业道德，

不贬损同业企业，不恶意拖欠货款和工人工资。

第七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提倡市

场成交开箱验货，以防止制假、贩假，切实保证交易双方合法



权益；自觉抵制违反市场规则的抬价压价，不搞恶意竞争，维

护行业整体利益。

第八条 坚持客户至上原则，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认真处

理和解决客户的投(申)诉。

第九条 树立安全意识，重视安全职业防护措施，杜绝安

全事故。

第十条 加强企业和从业者的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自律信息交流，相互监督，互勉互励。

第十一条 积极推行企业经营管理标准化和物流的信息

化、专业化建设；提倡发展“绿色物流”。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依靠政府和有关部门，发挥协会作用，共同营

造政策法规、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

管体系，以优化市场环境。

第十三条 烟台市发改委授权协会为行业自律协调监督部

门，对本公约范围内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每年对本公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总结。

第十四条 协会会员单位必须遵守本公约，非会员单位遇

到本公约有关问题，亦可请协会帮助解决，协会要公平、公正

处理。协会投诉受理电话：6742256。

第四章 表彰与处分

第十五条 对模范遵守本公约的单位和个人，可作为国家

A 级物流企业综合评估、烟台市重点物流企业评定等活动的重

要依据。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公约的单位和个人，在要求其停止违

规行为的同时，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批评、内部通报和公开曝

光等方式予以惩处；对屡劝不改和严重违规行为，协会将求助

政府相关部门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公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公约解释权属于烟台市物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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